文正学院关于加强分党校培训工作的意见
为切实加强分党校工作，提高培训质量，根据我院实际情况，并报请学院党委同意，对分党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调整校务委员会，加强分党校组织领导。本届校务委员会建议由吴昌政、袁昌兵、宋丹、陈波、杨帅五人组成，吴昌政任分党校校长，宋丹任分党校副校长，分党校下设办公室，聘任6名学生党员任分党校办公室干事。
二、加强分党校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根据实际需要聘请分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学院党委委员、学生支部书记担任分党校兼职教师。
三、关于建立入党申请人定期联系的有关规定
1、学生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后，党支部应及时安排党小组长与其联系，向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我院发展学生党员的要求、程序、规定等。

2、党支部负责对申请入党的学生进行教育，每学期至少1次集中教育、培训，在此基础上推荐入党积极分子进分党校培训、学习。
四、关于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有关规定
1、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每学期举办一期，由各党支部组织报名，每期参训人员，必须符合学院推荐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基本要求，一般为班级人数的6%左右，各支部推荐的培训对象，名单需在班级中公布。

2、新生第一学期、毕业生第八学期，原则上不安排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学习，对于在高中提出入党申请的、表现优秀的主要班干部，经分党校批准后可以推荐到分党校培训学习。团校培训优秀学员，经分党校批准后可以推荐到分党校培训学习。
3、培训按苏州大学党校统一要求进行。培训期间分党校安排两次集中辅导，平时上网自学，网上学习次数不少于10次，总学习时间不少于500分钟。
4、两次集中辅导后，各支部以党小组为单位，针对分党校发布的主题组织2次网上讨论，每位学员提交不少于50字的发言，培训结束后学员每人必须交一份学习小结，学习小结要有一定的深度，内容不少于800字。
5、不按时上网登录注册或未按要求参加培训活动，如网上学习时间、次数不符合要求，未参与网上讨论，未交培训小结等将取消考试资格，考试不合格的学生，不颁发结业证书，并且原则上不再推荐参加下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学习。

五、关于发展对象培训的有关规定

1、各党支部在年初拟定全年发展计划的基础上，确定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拟发展对象（下半年的发展对象9月份可以微调），必须符合学院列为党员发展对象的基本要求，具体名单确定后分别于上半年的3月20日前和下半年的9月20日前及时上报分党校，并参加培训，不参加培训的学员不能发展。
2、发展对象培训的具体内容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重要时政为主，培训后进行闭卷考试，考试不及格的学员不能作为发展对象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发展，考试不及格的学员不进行补考。
六、关于预备党员培训的有关规定
1、新发展的预备党员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学院分党校的预备党员培训，未参加培训或培训考核未通过的预备党员在校期间不得转为正式党员。
2、预备党员培训每学期举办一期，按苏州大学党校统一要求采用集中辅导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期间分党校安排2次集中辅导，参加集中辅导时间不足1/2的学生，取消培训资格，参加下期预备党员的培训。
3、两次集中辅导后，以支部为单位，针对分党校发布的主题组织2次网上讨论，每位学员提交不少于50字的发言，培训结束后学员每人必须交一份学习小结，学习小结要有一定的深度，内容不少于800字。
4、每期培训结束后举行结业考试，考试不及格者进行一次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参加下次预备党员培训。第二次培训仍未通过考核者，建议党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5、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建议支部讨论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6、毕业班党员参加第八学期的预备党员培训如出现补考不及格，由党委指定专人谈话，进一步了解其党的基本知识掌握情况，提出处理意见，由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处理办法。
七、关于党员教育管理的有关规定
1、党员（包括预备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主要以党支部为主进行，党支部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和要求下，加强对学生党员平时的教育管理工作，各支部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学生党员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2学时。

2、学生党员的学习、教育和日常管理，可以以党小组为单位进行，各党支部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党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
八、学习培训和党员教育管理的有关规定
1、各支部要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发展对象培训、预备党员培训工作同组织发展、党员的学习、教育和管理工作结合起来，纳入到党支部的日常工作中，规范过程管理，将培训情况作为党员发展、预备党员转正和党员民主评议的重要依据。
2、各党支部要不断挖掘和总结本支部的一些优秀党员，并以他们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其他党员和青年大学生，努力把我院的党建工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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